临政办字〔2021〕 7 号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淄区全域绿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临淄区全域绿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临淄区全域绿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大绿化会战成果，加快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建设，打造大绿化行动“升级版”，持续改善城乡面貌，提升城市品质活力。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市政府打造全域公园城市相关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城乡环境大整治大提升大绿化安排部署，做好“山青”“水秀”“林绿”“景美”四篇文章，千方百计增加绿量、提升质量。聚焦城市绿地、山体绿化、乡村生态、城乡道路、河道沿线、企业厂区等关键区域，因地制宜，增绿添绿，应绿尽绿，全面消灭裸露土地，让绿意盎然成为临淄新常态。
二、重点任务
（一）城市绿化提升行动。结合全域公园城市建设，以全域性、均衡性、功能化、景观化和特色化为原则，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统筹安排城市绿化用地，开展城市增绿添彩工程，拓展城市绿化空间，全面消灭裸露土地。聚焦城市公园广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住小区、单位庭院等区域，重点开展雪宫路北段绿地、街头游园改造提升及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土地补植等城市绿地的改建提升工作。其中，公园广场、街头游园建设改造提升2处，分别为稷山路游园、淄江广场，改造提升面积4.2万平方米；新建绿地2处，分别为博物院三期裸露地绿化和桑坡路北延绿化，新建面积5.1万平方米；道路绿地改造提升5条，分别为雪宫路北段绿地及分车带改造提升、桓公路、大顺路、桑坡路、杨坡路，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改造并绿化城区废弃路口85个，面积0.55万平方米；城郊结合部裸露土地补植，分别为齐盛路城区段、齐都路、杨坡路南段等区域，共计补植面积12余万平方米；居住小区（不含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地补植，涉及齐都镇、金山镇、辛店街道、闻韶街道、雪宫街道、稷下街道、齐陵街道，共计20.2万平方米；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地补植，涉及金山镇、辛店街道、闻韶街道、雪宫街道，共计10.6万平方米。（责任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建局，齐都镇、金山镇、闻韶街道、辛店街道、雪宫街道、稷下街道、齐陵街道）
（二）山体绿化提升行动。以淄江路、南沣路、S102、兴边路、天堂寨、天齐渊、马莲台等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和景区周围为重点，在金山镇、辛店街道、齐陵街道对已绿化的2000亩荒山进行补植提升，通过适当增加彩叶树种，营造混交林，提升森林质量，增加森林整体景观效果，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现存立地条件差、无土壤覆盖、绿化难度大的荒山进行鱼鳞坑造林，以侧柏、黄栌等树种为主，在金山镇淄江路、S102、天堂寨风景区周边可视范围内完成荒山造林1000亩，巩固南部山区生态屏障。对5处废弃矿坑及石料厂进行生态修复治理，涉及面积33.72万平方米。（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金山镇、齐陵街道、辛店街道）
（三）村镇绿化美化提升行动。结合乡村生态振兴战略，按照“乡村园林化、农田林网化、庭院花果化”的要求，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四旁”开展植树绿化，对围村林、村内游园、绿化带进行补植完善,提升村内绿化水平。对可绿化的乡道、连村路、进村路进行绿化美化,涉及道路69条，绿化面积39.9万平方米，长度133.6公里。结合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实施村居绿化美化工程，打造2—3处可示范、带动性强的绿化美化片区、20个以上绿化示范村居。（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各镇、街道）
（四）农田林网建设提升行动。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田、林、路、渠综合治理，完成5万亩高标准农田的林网建设任务。对已建成的农田林网进行补植完善，各镇、街道要全面认真排查本域内农田林网空档区域，做好补植完善，达到田成方、路相通、水相连、林成网，全面实现农田林网化。（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
（五）城区外国省县道绿化补植提升行动。坚持“因地制宜、应绿则绿、提升品质、经济实用”原则，对城市建成区以外国省县道绿化带进行提升改造。精心选择乡土树种，优先考虑环境适应性好、抗性强、绿化效果好、苗源充足的品种；同时兼顾四季，简单易行，便于养护管理，利于冬春季土地有效覆盖。做到骨干道路两侧林相整齐、色彩搭配合理、四季常绿，实现对道路两侧裸露土地进行绿化全覆盖，共涉及道路21条，面积91.66万平方米。（责任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自然资源局，齐陵街道、敬仲镇、齐都镇、皇城镇）
（六）河道两侧绿化提升行动。按照“水清物美、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总体要求，对淄河、运粮河、乌河等河道两侧因地制宜进行绿化提升改造，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同时，对建好的护岸林带、绿化带进行补植完善，做好美化提升。年内完成护岸林带、绿化带补植40万平方米，新增涵养林3000亩。（责任单位：区水利局，各镇、街道）
（七）齐鲁石化片区绿化提升行动。齐鲁石化厂区内由齐鲁公司负责绿化提升及日常管护；齐鲁石化厂区外的道路及沿线两侧绿化提升工作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总牵头，对普查出的需新建改造补植面积43.65万平方米，按照应绿尽绿、乔灌木地被合理搭配的原则，根据现场情况制定新建、改造、补植方案，根据《临淄区城市管理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授权范围，由临淄玉禾田公司负责该区域绿地的建设改造补植工作，并做好后期的绿地养护管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项目的质量、监理、验收及审计工作。（责任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齐鲁石化公司，有关镇、街道）
（八）齐鲁化工区绿化提升行动。按照一体化发展思路，道路两侧绿化满足常绿效果为主，适当增加观花植物，对齐鲁化工区内南沣路（冯北路—冯官路）、翔晖路南延（南沣路—工业园中路）现状道路两侧绿化带进行提升改造，重点做好道路两侧绿化及裸露地块补植提升，进一步打造绿色园区，同时抓好园区总体绿化及日常管护工作。（责任单位：齐鲁化工区）
（九）企业绿化提升行动。在巩固前期大绿化行动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企业做到因景植绿，实施立体绿化。以造绿治裸、绿化美化为重点，抓住开春有利时节，迅速扩绿增绿，针对裸露土地宜绿则绿、宜盖则盖，彻底解决裸露土地问题，改善提升厂区整体面貌和各企业环境。（责任单位：临淄生态环境分局，各镇、街道）
（十）机关事业单位庭院绿化提升行动。以打造“美丽机关、美丽庭院”为重点，按照“环境卫生美、整齐有序美、风貌协调美、庭院绿化美、节能环保美、文明新风美”要求，狠抓机关事业单位庭院内绿化、美化，保持机关事业单位美丽的工作环境。在实施普通绿化的基础上，做好树、花、草合理搭配，乔、灌、草层次分明。做到四季常青，三季有花，草地覆盖，使整个单位庭院整齐清洁、环境优美、文明舒适。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督导教育系统单位开展庭院绿化提升，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督导卫生系统单位开展庭院绿化提升，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督导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庭院绿化提升。（责任单位：区教育和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各镇、街道）
三、政策扶持
（一）城市绿化项目工程。城区桓公路、大顺路、杨坡路的改造绿化恢复及桑坡路北段绿化、废弃路口改造绿化、城郊结合部裸露地补植项目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制定工程改造恢复方案、监理、验收及审计工作，邀请有资质的审计单位对项目清单进行单价核定；由临淄玉禾田公司按照《临淄区城市管理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授权范围，组织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区审计局负责指导做好项目的工程审计工作；区财政局按照审定值按4:3:3，分三年安排资金进行列支，项目费用包含工程费用及监理、审计等间接费用。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土地补植项目，按照90元/平方米标准，由区财政与街道按5:5比例负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相关镇办负责工程标准、质量、验收相关工作，相关街道具体组织项目实施，区审计局负责指导镇办项目工程审计工作，区财政局按照审定值和负担比例按4:3:3,分三年安排资金进行列支。其它居住小区裸露土地补植项目，按照50元/平方米标准，由区财政与街道按5：5比例负担，区住建局配合相关镇办负责工程标准、质量、验收相关工作，相关街道具体组织项目实施，区审计局负责指导镇办项目工程审计工作，区财政局按照审定值和负担比例按4:3:3,分三年安排资金进行列支。背街小巷绿化提升项目由相关镇、街道安排资金实施。
（二）山体绿化及提升工程。荒山绿化提升按照2000元/亩的标准开展，市财政拟补贴200元/亩，区财政补贴1400元/亩，相关镇、街道投资400元/亩。项目费用包含工程费用及间接费用。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工程建设标准、技术指导及验收，具体项目由相关镇、街道负责实施并提供审计报告，区财政局根据审计验收结果拨付补助资金。荒山造林按照1.5万元/亩标准建设，项目资金来源为优先专项债支付。项目费用包含工程费用及间接费用。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工程建设标准、技术指导及验收，具体项目由相关镇、街道负责实施并提供审计报告，区财政局根据审计验收结果按照专项债支付进度及要求拨付补助资金。
（三）村镇绿化美化提升工程。乡道、连村路、进村路按照60元/平方米标准开展，区财政与镇、街道按照5:5比例负担。项目费用包含工程费用及间接费用。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工程建设标准、技术指导及验收，具体项目由相关镇、街道负责实施并提供审计报告，区财政局根据审计验收结果拨付补助资金。涉及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由乡村振兴专题资金以及上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资金进行扶持。
（四）城区以外国省县道绿化补植提升工程。由区级养护管理区域的裸露地补植提升项目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制定工程改造恢复方案、监理、验收及审计工作，邀请有资质的审计单位对项目清单进行单价核定；由临淄玉禾田公司按照《临淄区城市管理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授权范围，组织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区审计局负责指导做好项目的工程审计工作；区财政局按照审定值按4:3:3，分三年安排资金进行列支，项目费用包含工程费用及监理、审计等间接费用。由镇、街道负责实施的绿地改造提升项目，按照60元/平方米标准开展，区财政与镇、街道按照5:5比例负担，资金来源为优先专项债支付。项目费用包含工程费用及间接费用。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工程建设标准、技术指导及验收，具体项目由相关镇、街道负责实施并提供审计报告，区财政局根据审计验收结果按照专项债支付进度及要求拨付补助资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全域绿化提升行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工作要责任到人、具体到项，把工作进一步细化、量化、具体化，保质保量完成城乡环境绿化大会战工作任务。区自然资源局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做好日常调度协调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确保行动顺利开展。
（二）强化资金保障。区财政局负责统筹全域绿化提升行动所需资金，各镇、街道和责任部门要将负责项目实施所需资金上报区财政局，统一列入当年度财政预算。后续年度养护所需资金，按相应比例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同时，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使全域绿化提升行动向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
（三）落实项目管理。在绿化提升过程中要严格技术规程，从起苗到栽植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固定专人负责，实行工程管理，避免粗植乱栽的现象发生，确保栽一株活一株，造一片成一片，防止劳民伤财。区、镇（街道）业务部门要认真搞好技术指导，严把绿化提升质量关，提高植被成活率、保存率。
（四）建立长效机制。对已建成的公园、游园、道路等绿化项目，要进行精细化管护和提质改造，建立健全标准化养管体系，加强对养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养护管理水平。同时，要建立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严厉打击毁绿占绿行为，切实保护城乡环境大绿化行动成果。
（五）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电视、电台、网络等多种媒体，开展全域绿化提升行动主题宣传活动，提高全社会爱绿、护绿、建绿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城乡环境绿化大会战工作的良好氛围。
附件：临淄区全域绿化提升行动重点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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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淄区全域绿化提升行动重点任务分解表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1、城市绿化提升行动
	1-1、公园广场提升
	结合稷山路游园、淄江广场交工验收，对游园广场内存在的地被裸露，乔灌木死亡等进行高标准绿化补植提升。
	4.2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建局
	　

	
	1-2、新建绿地
	做好博物院三期裸露地补植绿化工程续建和桑坡路北延行道树绿化工程。
	5.1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3、城区道路绿地改造提升
	对城区道路绿地改造提升5处，对雪宫路北段绿地及分车带按照城市公园标准进行园路广场铺装，安装健身器材、照明设施、坐凳等设施，对现有绿化进行改造提升等；对桓公路、大顺路、桑坡路、杨坡路因道路提升改造占用产生的裸露和新增的绿地进行绿化建设和提升改造，提升绿地景观，消灭裸露土地。
	37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4、废弃路口复绿
	对城区临淄大道、辛化路、齐兴路、齐盛路等路段的85个废弃路口按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破除原废弃路面，种植绿化树木及地被，保持绿化景观的连续性。
	0.55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5、城郊裸露地整治
	城郊结合部裸露土地补植，分别对齐盛路城区段、齐都路、杨坡路南段等区域的城乡结合部的林下裸露、绿篱断档、树木死亡等绿地进行补植提升。
	12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6、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地补植
	对齐鲁石化公司移交地方管理的涉及辛店、闻韶、雪宫、金山等镇办的居住小区绿地裸露、绿地退化等问题进行提升补植。
	10.6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7、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居住小区（不含三供一业移交小区）的补植、增绿，提高整体绿化水平
	20.2万
	区住建局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1-1.1
	稷山路游园
	对游园内存在的地被裸露，乔灌木死亡进行高标准绿化补植提升。
	0.9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1.2
	淄江广场
	对广场内存在的地被裸露，乔灌木死亡进行高标准绿化补植提升。
	3.3万
	区住建局
	　

	1-2.1
	博物院三期裸露地补植绿化工程
	进行乔灌木栽植，修建园路、公厕，安装照明设施，敷设供排水管道。
	5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2.2
	桑坡路北延行道树绿化工程
	在桑坡路北延进行行道树绿化工程。
	0.1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3.1
	雪宫路绿化改造提升工程
	对雪宫路北段绿地及分车带按照城市公园标准进行园路广场铺装，安装健身器材、照明设施、坐凳等设施，对现有绿化进行改造提升。
	36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3.2
	临淄城区道路绿地改造提升工程
	对桓公路、大顺路、桑坡路、杨坡路因道路提升改造占用产生的裸露和新增的绿地进行绿化建设和提升改造提升绿地景观，消灭裸露土地。
	1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4.1
	废弃路口复绿工程
	对城区临淄大道、辛化路、齐兴路、齐盛路等路段的85个废弃路口按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破除原废弃路面，种植绿化树木及地被，保持绿化景观的连续性。
	0.55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5.1
	城郊裸露地整治工程
	城郊结合部裸露土地补植，分别对齐盛路城区段、齐都路、杨坡路南段等区域的城乡结合部的林下裸露、绿篱断档、树木死亡补植等绿化提升。
	12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6.1
	金山镇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地补植
	对齐鲁石化公司移交地方管理的涉及金山镇的居住小区绿地裸露、绿地退化等问题进行提升补植。
	3.1万
	金山镇
	　

	1-6.2
	闻韶街道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地补植
	对齐鲁石化公司移交地方管理的涉及闻韶街道的居住小区绿地裸露、绿地退化等问题进行提升补植。
	2.5万
	闻韶街道
	　

	1-6.3
	辛店街道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地补植
	对齐鲁石化公司移交地方管理的涉及辛店街道的居住小区绿地裸露、绿地退化等问题进行提升补植。
	3万
	辛店街道
	　

	1-6.4
	雪宫街道三供一业移交小区裸露地补植
	对齐鲁石化公司移交地方管理的涉及雪宫街道的居住小区绿地裸露、绿地退化等问题进行提升补植。
	2万
	雪宫街道
	　

	1-7.1
	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对棠悦、翰林院、齐兴花园、国家新村、学府花园5个生活区进行绿化补植。
	17182
	齐都镇
	　

	1-7.2
	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以各村居为单位，对新增的裸土、存量裸土、已退化的绿植，初步打算购买树木、低植及草种子，因地制宜的进行补植，提升。
	50500
	金山镇
	　

	1-7.3
	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对小区裸土进行摸底，制定方案：购置树木，低植及草种子。实行全面绿化，加强树空的绿化和美化，全面提高绿化率。
	18910
	辛店街道
	　

	1-7.4
	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以小区为单位，对存量裸土、已退化绿化进行补植、提升，利用绿篱、草坪、花灌木打造层次分明、疏密有致的绿化效果。
	22795
	闻韶街道
	　

	1-7.5
	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对辖区小区内的裸露土地进行绿化种植，对不具备绿化条件的进行硬化改造，对小区内绿植缺失、稀疏或枯死退化的进行绿化更换或补植，做到小区内绿化环境的全面提升。
	71188
	雪宫街道
	　

	1-7.6
	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针对各小区裸露土地现状，制定绿化补植方案，对各绿化死角进行全面绿化补植、提升，快速推进裸露土地治理工作。
	14710
	稷下街道
	　

	1-7.7
	居住小区绿化提升
	对辖区内奥林匹克花园、御泉湾、莲台山庄、锦绣淄江等住宅小区内进行绿化补植、增绿，提高住宅小区内整体绿化水平，提升居民幸福度
	7030
	齐陵街道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2、山体绿化提升行动
	2-1、荒山补植提升
	以淄江路、南沣路、S102、兴边路、天堂寨、天齐渊、马莲台等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和景区周围为重点，在金山镇、辛店街道、齐陵街道、堠皋林场对已绿化的荒山进行补植提升，通过适当增加彩叶树种，营造混交林，提升森林质量，增加森林整体景观效果，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133.33万
	区自然资源局
	　

	
	2-2、荒山造林
	对现存立地条件差、无土壤覆盖、绿化难度大的荒山进行鱼鳞坑造林，以侧柏、黄栌等树种为主，在金山镇淄江路、S102、天堂寨风景区周边可视范围内完成荒山造林，巩固南部山区生态屏障。
	66.67万
	区自然资源局
	　

	
	2-3、生态修复
	对5处废弃矿坑及石料厂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33.72万
	区自然资源局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2-1.1
	金山镇荒山补植提升
	在金山镇开展荒山补植提升
	66.67万
	金山镇
	　

	2-1.2
	辛店街道荒山补植提升
	在辛店街道开展荒山补植提升
	33.33万
	辛店街道
	　

	2-1.3
	齐陵街道荒山补植提升
	在齐陵街道开展荒山补植提升
	33.33万
	齐陵街道
	　

	2-2.1
	金山镇荒山造林工程
	在金山镇淄江路、S102、天堂寨风景区周边可视范围内完成荒山造林，巩固南部山区生态屏障。
	66.67万
	金山镇
	　

	2-3.1
	金山镇矿山生态修复
	对金山镇5处废弃矿坑及石料厂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33.72万
	金山镇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3、村镇绿化美化提升行动
	3-1、村道绿化
	对可绿化的乡道、连村路、进村路进行绿化美化,涉及道路69条，长度133.6公里。
	39.9万
	区自然资源局
	　

	
	3-2、村居绿化美化
	全村新绿化、路旁绿化、小公园绿化、游园绿化，停车场死株补植等。
	4.3万
	区农业农村局
	　

	支撑项目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3-1.1
	朱台镇4条连村路的绿化
	对4条连村路进行绿化
	14300
	朱台镇
	　

	3-1.2
	金门路绿化
	对进村路进行绿化
	3500
	金岭回族镇
	　

	3-1.3
	金山镇16条村路绿化
	对1条县、15条连村路进行绿化
	240600
	金山镇
	　

	3-1.4
	敬仲镇2条村路绿化
	对1条乡路和1条连村路进行绿化
	5000
	敬仲镇
	　

	3-1.5
	辛店街道5条进村路绿化
	对5条进村路进行绿化
	24400
	辛店街道
	　

	3-1.6
	凤凰镇5条村路绿化
	对1条乡道和4条进村路进行绿化
	21080
	凤凰镇
	　

	3-1.7
	皇城镇25条村路绿化
	对连村路、进村路、乡道、生产路等进行绿化
	52900
	皇城镇
	　

	3-1.8
	齐陵街道3条村路绿化
	对2条进村路和1条连村路进行绿化
	5000
	齐陵街道
	　

	3-1.9
	齐都镇4条村路绿化
	对2条乡道和2条进村路进行绿化
	16400
	齐都镇
	　

	3-1.10
	稷下街道4条村路绿化
	对1条乡道、1条进村路和2条连村路进行绿化
	16200
	稷下街道
	　

	3-2.1
	凤凰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全村新绿化、路旁绿化、小公园绿化、游园绿化，停车场死株补植等。
	18650
	凤凰镇
	　

	3-2.2
	朱台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全村新绿化、路旁绿化、小公园绿化
	9300
	朱台镇
	　

	3-2.3
	皇城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全村新绿化、路旁绿化、游园绿化，死株补植等。
	15000
	皇城镇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4、农田林网建设
	4-1、高标准农田的林网建设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田、林、路、渠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完善农田林网建设。
	5万亩高标准农田的林网建设
	区农业农村局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4-1.1
	高标准农田的林网建设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田、林、路、渠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完善农田林网建设。
	5万亩高标准农田的林网建设
	敬仲镇、朱台镇、金山镇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5-1、城市建成区以外国省县道绿化带提升改造工程

	
	精心选择乡土树种，优先考虑环境适应性好、抗性强、绿化效果好、苗源充足的品种；同时兼顾四季，简单易行，便于养护管理，利于冬春季土地有效覆盖。做到骨干道路两侧林相整齐、色彩搭配合理、四季常绿，实现对道路两侧裸露土地进行绿化全覆盖，涉及老北齐路与辛广路。
	10万
	区自然资源局
	　
	

	
	5-2、城市建成区以外区级养护的国省县道绿化带提升改造工程
	对城市建成区以外区级养护的国省县道两侧绿化带，选择以环境适应性好、抗性强的苗木、地被进行裸露地补植和提升改造，含淄江路、张皇路、齐盛路、北齐路、清田路、宏达路等共计19条道路。
	81.66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5-1.1
	老北齐路两侧绿化提升
	对道路两侧裸露土地进行绿化全覆盖
	4万
	皇城镇、齐陵街道
	　

	5-1.2
	辛广路两侧绿化提升
	对道路两侧裸露土地进行绿化全覆盖
	6万
	敬仲镇、齐都镇
	　

	5-2.1
	城市建成区以外区级养护的国省县道绿化带提升改造工程
	对城市建成区以外区级养护的国省县道两侧绿化带，选择以环境适应性好、抗性强的苗木、地被进行裸露地补植和提升改造，含淄江路、张皇路、齐盛路、北齐路、清田路、宏达路等共计19条道路。
	81.66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6、河道两侧绿化提升行动
	6-1、淄河干流治理工程（临淄段）
	行道树绿化
	30万
	区水利局
	　

	
	6-2、乌河水生态治理项目
	行道树绿化
	10万
	区水利局
	

	
	6-3、水源涵养林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
	200万
	区水利局
	　

	支撑项目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6-1.1
	淄河干流治理工程（临淄段）
	行道树绿化
	30万
	区水利局
	　

	6-2.1
	乌河水生态治理项目
	行道树绿化
	10万
	区水利局
	　

	6-3.1
	金山镇水源涵养林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
	133.33万
	金山镇
	　

	6-3.2
	敬仲镇水源涵养林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
	13.33万
	敬仲镇
	　

	6-3.3
	皇城镇水源涵养林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
	13.33万
	皇城镇
	　

	6-3.4
	齐都镇水源涵养林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
	13.33万
	齐都镇
	　

	6-3.5
	齐陵街道水源涵养林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
	13.33万
	齐陵街道
	　

	6-3.6
	辛店街道水源涵养林建设
	有条件的地方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的非基本农田建设水源涵养林并进行生态化管护。
	13.33万
	辛店街道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7、齐鲁石化片区绿化提升行动
	7-1、齐鲁石化区域道路绿地补植提升
	对原齐鲁石化公司养护的厂区外的乙烯路、辛化路、乙烯南路、公泉路、汞山路等31余条道路及沿线两侧绿地按照应绿尽绿、乔灌木地被合理搭配的原则，进行绿化改造提升工作。
	43.65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7-1.1
	齐鲁石化区域道路绿地补植提升工程
	对31余条道路及沿线两侧绿地按进行绿化改造提升。
	43.65万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8、齐鲁化工区绿化提升行动
	8-1、南沣路绿化
	自冯北路至冯官路，背景林选用常绿乔木为背景，增加植被的常绿体量，中层植被以色叶植物为主，搭配常绿植物和花灌木，运用弧形规则式种植方式种植，丰富道路韵律及植物色彩。
	58540
	齐鲁化工区
	　

	
	8-2、翔晖路南延绿化
	自南沣路至工业园中路，背景林选用常绿乔木为背景，增加植被的常绿体量，中层植被以色叶植物为主，搭配常绿植物和花灌木，运用弧形规则式种植方式种植，丰富道路韵律及植物色彩。
	23100
	齐鲁化工区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8-1.1
	南沣路绿化
	道路绿化
	58540
	齐鲁化工区
	　

	8-2.1
	翔晖路南延绿化
	道路绿化
	23100
	齐鲁化工区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9、企业绿化提升行动
	9-1引导企业实施立体绿化
	以造绿治裸、绿化美化为重点，抓住开春有利时节，迅速扩绿增绿，针对裸露土地宜绿则绿、宜盖则盖，彻底解决裸露土地问题，改善提升厂区整体面貌和各企业环境。
	10.8万
	临淄生态环境分局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9-1.1
	齐都镇64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8675.8
	齐都镇
	　

	9-1.2
	雪宫街道7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6224.9
	雪宫街道
	　

	9-1.3
	稷下街道9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3500
	稷下街道
	　

	9-1.4
	皇城镇14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1275
	皇城镇
	　

	9-1.5
	朱台镇24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2677
	朱台镇
	　

	9-1.6
	凤凰镇18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7214
	凤凰镇
	　

	9-1.7
	金岭回族镇12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5015.3
	金岭回族镇
	　

	9-1.8
	敬仲镇10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1420
	敬仲镇
	　

	9-1.9
	辛店街道33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7089
	辛店街道
	　

	9-1.10
	金山镇59个厂区的绿化
	厂区内、外绿化
	65274.8
	金山镇
	　

	任务名称
	具体项目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平方米）
	牵头单位
	备注

	10、机关事业单位庭院绿化提升行动
	10-1单位庭院绿化提升
	以打造“美丽机关、美丽庭院”为重点，按照“环境卫生美、整齐有序美、风貌协调美、庭院绿化美、节能环保美、文明新风美”要求，狠抓机关事业单位庭院内绿化、美化，保持机关事业单位美丽的工作环境。在实施普通绿化的基础上，做好树、花、草合理搭配，乔、灌、草层次分明。做到四季常青，三季有花，草地覆盖，使整个单位庭院整齐清洁、环境优美、文明舒适。
	　
	区教育和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支撑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责任部门
	备注

	10-1.1
	教育系统单位庭院绿化提升
	单位庭院绿化提升
	　
	区教育和体育局、各镇、街道
	　

	10-1.2
	卫生系统单位庭院绿化提升
	单位庭院绿化提升
	　
	区卫生健康局、各镇、街道
	　

	10-1.3
	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庭院绿化提升
	单位庭院绿化提升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各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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